
涪陵广播电视大学
关于班级开课和管理教师到岗以及学生上课奖惩规定
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央和重庆电大教学精神，严格要求管理教师认真开设并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好面授辅导课程，切实保证教学质量，经请示学校党委，特作如下规定。   

一、班级开课要求

凡人数在20人以上的班级，除合班开设的公共课外，必须单独开设1至2门专业课程（本期只有毕业集中实践环节的班级除外）。20人以下的班级，应集中组织上好作业讲评课和期末复习课等。
二、学生到课要求

（一）合班上课的班级，学生人数在20人以下的，必须有15%以上的学生到课；人数在20人以上的，必须有10%以上的学生到课。

（二）单独开课的班级，学生人数到课率应达到15%，班级人数在60人以下的，也应保证有8~10名学生到课。

在20至30的班级，到课人数必须达到30%以上；学生人数在31至50的班级，到课人数必须达到25%；学生人数在51至70的班级，到课人数必须达到20%；学生人数在71至90的班级，到课人数必须达到15%；学生人数在91人以上的班级，到课人数必须达到12%。
（三）面授辅导各班到课学生的人数，以学校每晚值班统计为准。教学处值班教师必须在每次上课期间检查二次，即开课后15分钟和下课前15分钟两次检查，以两次的平均数计算到课率，单独开课的课程，学生签到表由辅导老师组织填写，合班开课的课程，学生签到表由值班老师组织填写。统计结果将在每周的职工大会上公布。
三、管理教师到班要求

（一）凡单独开设面授辅导课的，管理教师到岗率必须达到80%。
（二）合班开课的，班级人数在20人以下的，管理教师到岗率不得低于50%；班级学生在20人以上的，管理教师到岗率不应低于60%。
（三）管理教师到校签到后必须到教室认真组织学生上课。

四、奖惩规定
（一）指标统计

开课率由教学处专业责任教师提供数据，每期通报一次；班级到课率每周通报一次，每月汇总并用算术平均数的方法计算管理教师总的到课率；管理教师到岗情况由值班教师填写，教学处每月汇总计算到岗率。
（二）对学生的奖惩要求

学生不按班级管理要求到校上课的，该生思想品德修养环节按不合格处理。整班学生到课率达不到要求的，该班学生不能参加优秀毕业生、奖学金的评选。而对表现特别积极的学生，将在评选优秀毕业生和奖学金方面给予优先考虑。
（三）对管理教师的奖惩要求

1、管理教师所管班级的开课率达不到要求的，期末班级考核降低等级，并扣除思想品德修养实践环节津贴的10%。

2、管理教师到岗率达不到要求，或虽然签到但未及时到教室组织学生上课并被查实的，期末班级考核降低等级，并扣除当月管理教师基本津贴的20%和期末思想品德修养实践环节津贴的15%。
3、管理教师组织不力，未通知或通知不及时，致使学生到课率达不到要求，严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动开展的，除期末班级考核降低等级外，扣除管理教师当月基本津贴的30%和期末思想品德修养实践环节津贴的20%。

4、上述情形将重复计算，同时，凡管理教师有上述情况之一的，将不能参加优秀管理教师的评选并全校通报。
5、对于积极、认真组织班级教学活动，开课率、到岗率、到课率达到或超过学校规定的管理教师，学校将通报表扬，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。
五、跟踪检查

（一）学校领导和教学处相关人员将不定期地检查班级开课、管理教师到岗和学生到课情况，并及时公布检查结果。
（二）如果班级开课、教师到岗、学生到课达不到要求的班级，请主动将班级工作记事册、学生注册花名册交学校领导检查，一旦发现管理教师工作不力而导致学生到课率低等不良情况，将加倍处罚。

（三）学校教学处要对学校的教学、班级管理、教学值班等教学环节进行认真检查，发现问题要及时汇报并作出处理意见。

本规定由教学处负责解释。

本规定自十一月十五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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